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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立
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第
十

丸
，
絢
第
七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紀
錄

時
間
:
六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廿
一
日
(
星
期
二
)
下
午
四
時

地
點	 

臺
北
市
長
沙
街
一
段
二
號
交
通
部
電
信
總
局
會
議
室

出
席	 

凌
前
校
長
竹
銘
唐
鏡
丈
唐
夫
人
陳
主

章
紹
周
張
祖
璿
(
翁
兆
麼
一
代
)
范
銳

方
賢
齊
郭
宗
太
胡
衛
良
孫
中
和
徐
名
標

段
清
濤
李
孟
邏
翁
兆
慶
鈕
伯
英
唐
慧
貞

葉
佩
蘭
金
揮
敦

一
、
總
幹
事
報
告

同
學
的
支
持
。
美
洲
總
會
正
副
會
長
王
教
仁
、
錢
學
果
兩

位
對
將
來
有
關
捐
款
運
用
與
保
管
亦
必
須
作
詳
盡
之
規
定

，
因
為
美
國
政
府
對
捐
款
應
用
等
審
查
甚
嚴
，
將
來
有
關

撥
款
等
問
題
應
請
同
學
會
預
為
聯
繫
，
使
教
學
基
金
之
籌

募
得
以
順
利
完
成
。

丙
、
報
告
事
項 

紀
錯 

林
震
東

甲
、
主
席
致
詞
:
唐
鏡
丈
學
長
暨
夫
人
自
美
返
園
，
今
天
適

逢
本
會
本
屆
第
七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謹
以
茶
會
歡
迎
唐

學
長
夫
婦
榮
歸
，
現
在
請
唐
學
長
將
美
國
同
學
會
近
況
及

籌
募
母
校
教
學
基
金
情
形
，
給
我
們
最
新
的
報
導
。

•.

乙
、
唐
鏡
文
學
長
致
詞 

本
人
目
前
自
美
返
園
，
首
先
君
到

母
校
飛
躍
進
步
，
使
我
十
二
萬
分
感
動
。
母
按
慶
視
凌
前

L
上
次
會
議
決
議
案
執
行
情
形
。

么
吳
祖
商
船
學
校
臺
北
市
校
友
會
捐
贈
新
臺
幣
貳
拾
萬

元
，
委
託
本
會
設
置
「
楊
故
校
長
志
雄
先
生
獎
學
金

」
'
業
經
本
學
術
基
金
會
商
謝
。

正
美
洲
投
友
會
加
拿
大
分
會
業
已
改
選
，
由
新
任
會
長

魏
凌
雲
學
長
函
送
改
選
名
單
及
會
務
推
行
事
項
，
已

送
請
總
編
輯
刊
登
「
支
聲
」
月
刊
。

投
長
八
秩
攻
壽
，
籌
募
教
學
基
金
，
美
國
方
面
由
凌
宏
璋

八
且
λ
日
，
盛
院
長
慶
陳
就
任
交
大
工
學
院
臨
長
職

學
長
負
責
成
立
一
個
籌
募
基
金
委
員
會
並
依
法
向
美
國
政

A
h

a

府
完
搜
查
記
手
續
取
得
社
會
福
利
財
團
法
人
之
資
格
，
支

十
月
九
日
，
周
克
家
學
長
因
病
住
院
，
本
會
骨
致
送

持
交
通
大
學
在
臺
灣
教
學
之
發
展
，
協
助
追
求
高
等
教
育

的
理
想
，
並
已
申
請
捐
助
者
免
稅
權
利
，
廣
泛
收
到
旅
美

&
黃
叔
喬
學
長
摸
寫

，
本
會
曾
致
送
花
籃
道
賀
。

花
籃
，
就
早
日
康
復
。

「
新
竹
交
大
近
況
報
告
」
一
丈 

a

，
已
送
請
總
編
輯
刊
登
「
友
聲
」
月
刊
。	 

曾
桐
張
仁
滔
唐
桐
諜
等
十
位
學
長
，
負
責
籌
辦

n
h方
常
務
理
事
於
十
一
月
三
日
召
集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
-
，
應
如
何
進
行
，
提
請
核
議
。

決
議	 

本
會
原
推
定
張
祖
璿
學
長
擔
任
聯
誼
會
召
集
人

。
按
因
張
學
長
因
公
出
國
，
增
推
胡
衛
良
學
長

，
共
同
擔
任
召
集
人
。
請
胡
衛
良
、
張
祖
璿
、
張

事
、
總
編
輯
、
總
會
計
座
談
會
摘
要
。

一
了
總
會
計
報
告
(
詳
附
表
)

•.

A

仁
蹈
、
唐
桐
隸
、
陳
志
肝
、
徐
樂
天
、
曾
桐
、

一
沌
本
會
本
屆
理
監
事
任
期
即
將
屆
滿
(
照
本
會
章
程
第 

鍾
咬
光
、
一
程
欲
明
、
董
大
勳
、
葉
佩
蘭
等
十
一

位
同
學
負
責
籌
辦
，
日
期
定
本
年
底
，
地
點
，
.
.
.

花
園
新
城
郊
遊
'
減
少
娛
樂
節
目
，
以
聯
絡
友

決
議 

誼
，
欣
賞
大
自
然
風
景
等
康
樂
活
動
為
主
。

十
條
規
定
於
六
十
三
年
校
慶
舉
行
後
十
天
內
移
交
)
，

下
屆
理
監
事
候
選
人
，
應
如
何
推
介
，
提
請
核
議
。

核
定
候
選
人
名
單
如
下
﹒
.

.•

理
事
候
選
人 

徐
樂
天
殷
之
浩
張
仁
滔
程
欲
開

一
一
一
、
六
十
二
年
度
校
慶
，
應
如
何
籌
辦
，
並
請
推
請
籌
辦

徐
名
標
獎
祥
孫
吳
伯
禎
陳
主
張
祖
璿

殷
顯
五
孫
中
和
胡
衛
良
章
紹
周
盛
盛
珊
，

、
郭
南
宏
劉
永
懋
宋
家
治
徐
宗
蔚
繆
超
鳳

、
唐
桐
諒
ρ段
清
濤
李
丕
謀
陳
樹
玉
康
寶
煌

鈕
伯
英

監
事
候
選
人 

鍾
咬
光
費
驛
柳
克
述
胡
景
扮

胡
道
彥
張
志
禮

一
一
、
本
年
年
終
聯
誼
會
，
'
前
經
本
會
本
屆
第
二
次
理
監
事

聯
席
會
議
決
議
，
推
請
張
祖
璿
(
召
集
人
)
、
胡
衛
良

陳
志
奸
鍾
跤
光
徐
樂
天
程
欲
明
畫
大
勳

人
，
以
利
進
行
，
提
請
核
議
。

•.

，
決
議	 

六
十
二
年
度
校
慶
，
決
定
返
校
慶
祝
。
推
郭
常

務
理
事
宗
太
學
長
主
持
，
蒞
常
務
理
事
銳
學
長

負
責
交
通
，
校
方
請
郭
南
宏
學
長
協
助
。

四
、
籌
募
交
通
大
學
教
學
基
金
一
案
，
業
經
籌
募
委
員
會

，
會
同
三
位
常
務
理
事
，
邀
約
發
起
人
擬
且
〈
啟
事
，
編

一的一

定
籌
募
隊
，
拾
聘
毆
長
與
各
歐
聯
絡
人
，
印
製
收
款
通

知
單
與
收
攘
，
並
星
請
財
政
部
准
予
對
國
內
公
司
行
號

之
捐
款
列
為
費
用
支
出
，
個
人
捐
款
扣
抵
綜
合
所
得
，

現
均
分
別
進
行
，
是
否
尚
有
其
他
補
充
事
項
，
提
請
核

主
席	 

方
賢
齊

丁
、
討
論
事
項 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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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決
議

戊
、
散
會

會
研
辦
。

決
議 
.. 

I

附表的	 抖丘，

友 聲 經 巾 費 ..
內
容
豐
寓
，
舉
凡
國
內
外
大
事
，
均
有
記
載
，
為
近

代
之
歷
史
鉅
著
，
現
已
脫
稿
付
印
，
預
定
六
十
二
年

二
月
出
版
，
僅
肢
工
本
費
，
本
會
應
如
何
廣
為
推
升

'
藉
以
普
遍
供
應
讀
者
，
提
請
核
議
。

@
收
款
由
總
會
計
負
責
，
捐
款
存
入
銀
行
。

‘
議 

出

取
得
財
團
法
人
資
格
。

@
本
會
十
年
前
慶
祝
凌
校
長
七
秩
華
誕
捐
款
十
七
萬

元
，
可
併
入
教
學
基
金
捐
款
內
。

61年8月6 日 -11 月 15 日 

(支

@
正
式
成
立
交
大
教
學
基
金
委
員
會
，
向
政
府
登
記
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第
十
九
屆
第
七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紀
錄


收 入 1
23 ,107 .4 2

1,979.20

1,979.20

1,979.20

1,979.20

4 ,472.30

摘	 要 出 

上期結存土地銀行 

收郵政定期七月份利息 

收郵政定期八月份利息 

收郵政定期九月份利息 

收郵政定期十月份利息 

收裕陸公司七月份利息 

編
輯
負
責
辦
理
訂
購
事
宜
。

下
午
五
時
卅
分
。

體
同
學
普
遍
訂
購
，
並
介
紹
購
買
，
友
聲
總

，
具
有
歷
史
價
值
，
本
會
特
于
推
薦
，
請
全

@
基
金
運
用
請
教
學
基
金
委
員
會
及
學
術
基
金
委
員
費

書

五
、
凌
前
設
長
竹
公
編
著
「
夜
游
勛
自
訂
譜
」

同

比一起一掃一一一一--.一一
3,070.93	 I 上期結存 

200.00"	 J投戴家駒學長會費 

凌
前
校
長
編
著
「
凌
鴻
勛
自
訂
年
譜
」
一
書

200.00 J 收部靄烈學長會費 

.20.00	 I 收:主于英學長會費

付歡迎同國校友請東1 照丹、橡皮印費

要 

201.00 

4,472.30 收裕隆，公司几月份利息 

附表付 b收裕陸公司九月份利息4 ,328.10 抖~~ 經7
 巾向 

收梅隆公司十月的利息4,4 72.30
、

付第 224 期友聲郵費 

付第 224 友聲印刷費 

付第 225 期友聲郵費 

付第 .22$ 友聲印刷費， 

2,676.00

9,269.00

1. 747.50

5 ,1 52.00

付郵費 224.00

付花籃費(慰問周克家學長) 60.00

存土地銀行 29,640.72 

付茶點費(歡迎同國按友)

付電報費 
,364.00 

21.00 
'I 付第五次理監事開會雜費

530.00 
付七、八、九月份會計津貼

750.00 
|付鮮花籃費(賀盛院長就職) 200.00 
付交通銀行保管箱租金	

400.0。 
48,769.2248 ,769.22 存郵局L

一 50 一 一的一

- 51 一

i口 引叫 1,024.90
3,490.93 A

口 3 ,490.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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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臼 貧 摘 h、
4且一基

四
、
主
席

U

t故 :要、撤 出!支

.4 4， 642: 60 1 上期結存 郵局

460 ， 000.0°1 上期結存 裕陸公司

250 ， 000.001 上期結存郵政定期存款

間， 372.001 收美洲交大同學總會蓋醬二集印刷費節餘款 

80.001 收王于英學長捐 

400.001

352.50\

352.501

收崔志雄學長捐 

收楊延篇學長捐 

收潘柏學長捐

一
兀
元
元
款

m
m
m

金
幣 

J幣
公
期

美
港
港
局
隆
定
司
存

郵
裕
郵

存
存
存

64 ,199.60 

460,000.00 

250;000;001

774 ,199.60 A
口 

吋 ·774， 199.60

一 52 一 

A 計

自收 入| 撤

仰3.09 \上期結存土地銀行 
25 ,000.00 I 上期結存裕陸公司 

2-1- 3.00 I 收裕陸公司七月份利息 

243.00 I 收裕陸公司八月份利息 

口
'

235.00 I 收裕陸公司九月份利息 
、、

243.00 I 收裕陸公司十月份利息

存土地銀行

存裕陸公司 
OJ nvOJ

耍
、 

u

附表回 基 h、在 是李
.£!:'λ

，
、

阿
J

M
、
d

令
、υ

交
大
同
學
會
校
友
學
一
眷
屬
歲
郊
遊
聯
誼
會
籌
備
會


第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

一
、
時
間
:
六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四
日
下
午
三
時
三
十
分

一
一
、
地
點
:
臺
北
市
開
封
街
一
段
四
號
公
共
工
程
局
二
樓

會
議
室

三
、
出
席
人
:
張
祖
璿
(
段
清
濤
代
)
胡
衛
良
段
清
濤

張
仁
滔
(
陳
彬
代
)
李
孟
還
翁
兆
慶

董
大
勳
王
作
按
徐
樂
天
(
翁
兆
慶
代
)

程
欲
閱
(
唐
慧
貞
代
)
曾
桐
(
唐
慧
貞
代
)

張
祖
璿
(
殷
清
濤
代
)

胡
衛
良

紀
錄
:
閱
建
亭

五
、
同
學
會
總
幹
事
李
孟
遲
報
告
第
十
九
屆
第
七
次
理
監
事

會
決
議
郊
遊
聯
誼
原
則
(
略 
)
1

六
、
討
論
決
議
事
項 

.• 

目
出
發
及
返
同
時
間
:
二
十
三
日
下
午
一
時
至
羅
斯
福

路
三
段
二
七
七
號
(
羅
斯
福
路
最
高
樓
房
)
新
或
公

司
門
口
繳
費
並
領
取
摸
彩
券
(
只
限
校
友
)
參
觀
券

，
憑
券
上
車
滿
車
剖
開
往
花
園
新
坡
，
至
下
午
四
時

三
十
分
憑
參
觀
券
乘
車
開
始
返
北
。

•.

個
郊
遊
收
費
標
準 

參
加
之
校
友
每
人
繳
費
新
臺
幣
貳

拾
元
，
眷
屬
每
人
拾
元
，
充
作
車
資
、
茶
點
等
支

用
。

個
乘
自
備
車
前
往
者
，
請
於
花
閻
新
擴
大
道
口
入
口
處

辦
理
前
項
手
續
。

俯
在
校
校
友
除
請
閱
友
聲
啟
事
外
，
並
由
本
會
另
函
通

知
(
因
寄
溫
鼎
勳
學
長
轉
洽
)
。

做
郊
遊
聯
誼
會
請
方
常
務
理
事
賢
齊
學
長
主
持
，
並
請

U
U

一

郊
遊
聯
誼
日
期
及
時
間..
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(
星
期

盛
院
長
慶
珠
學
長
報
告
母
校
現
況
，
由
本
籌
備
會
分

六
)
下
午 
O

郊
遊
聯
誼
地
點 

花
園
新
城
。 

別
國
邀
。

ω
為
提
高
興
趣
，
特
舉
行
摸
怒
，
其
獎
品
來
源
及
聯
誼 
~ 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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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少

蘇 女 w- 要1] 4主法
叫

沙 七
、
散
會
。
、

性

書 壽 方 7L, 紹 

d 

3
句 

哥哥

名 ,
hMM呵
A
』
1
， 

、拉

棋回取口 玲 F 存 岐 國 克豆

金
。

請
剪
下
，
貼
於
同
學
銬
上

會
其
他
費
用
之
籌
措
商
懇
下
列
同
學
蔥
助

。
~

(
皮
泉
)

(喬)~
瞞自. 5告j\

已
口 

aqaq 
系校
別級

n 同

;;;>. p'" 
S干.ft ,....
，戶

~ 
d可

口

已區日
口 正主幸本

aq 主何東

飯京

野都

正千
;t..-代

p 

g 肉

-
K
F
﹒

白
﹒
∞

口
。
Z
B
σ

口
P
O
U
F

。 

斗
U
A扭
。
戶
(
山
。C
H
O
U
P
H門 

田
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務

(遠)

I

(誌)口中司向

伊 ri 機
關
地
址

九!

、戶

P EK?
 
本
刊
消
息

r 
(喜)同口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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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關

、社

曰:

址

臺
北
市
虎
林
街
三
八
」

四
巷
六
二
弄
十
四
號
‘

臺
北
市
一
麗
水
街
四
十

二
號
之
三

桃
園
大
溪
鎮
員
樹
林

中
興
新
村
十
五
號

臺
北
省
巾
臨
訢
街
六
巷

四
號

臺
北
市
忠
幸
西
路
一

段
七
十
七
巷
一
弄
六

號
(
路
名
門
牌
更
改
)

臺
北
市
延
平
北
路
鐵

路
局
工
務
處

香
港
德
輔
道
中
一
五

六
至
六
四
號

通
用
商
業
犬
廈
一
。

五
室
按 

1

字 

請
商
船
同
學
會
捐
新
臺
幣
貳
仟
元

請
胡
衛
良
學
長
捐
新
臺
幣
貳
仟
元

詰
張
仁
滔
學
長
捐
新
臺
幣
去
一
一
仟
元

請
唐
桐
課
學
長
捐
新
臺
幣
貳
仟
元

請
徐
樂
天
學
長
捐
新
臺
幣
貳
仟
一
兀

請
程
欲
明
學
長
捐
新
臺
幣
貳
仟
一
兀

請
曾
桐
學
長
捐
新
臺
幣
壹
仟
一
兀
之
禮
物

請
張
祖
璿
學
長
捐
新
臺
幣
壹
仟
一
兀
之
禮
物

以
上
共
計
新
臺
幣
壹
萬
伍
仟
元
，
除
以
壹
萬
元
購
置

獎
品
外
，
剩
餘
之
伍
仟
一
兀
充
作
郊
遊
聯
誼
會
不
足
費

用
之
需
，
如
全
部
收
支
有
剩
餘
時
，
捐
作
友
聲
基

仙
聯
誼
會
室
內
交
誼
採
茶
會
方
式
，
自
由
交
談
，
所
需

食
的
由
本
籌
備
會
購
辦
，
如
有
願
參
觀
該
社
區
者
，

由
新
城
公
司
準
備
交
通
工
具
。

卅
本
決
議
事
項
除
刊
登
友
聲
外
不
另
發
通
知
。

由
下
次
籌
備
會
訂
於
本
月
二
十
日
(
星
期
一
三
)
下
午
二

暐
卅
分
，
仍
假
公
共
主
程
局
二
樓
會
議
室
舉
行
，
請

各
學
長
準
時
出
席
研
商
。

母
校
新
院
長
盛
慶
珠
院
長
，
九
月 

2間
返
同
的

加
拿
大
，
還
太
華
大
學
處
理
未
了
教
學
研
究
專
項
的

。
十
一
月
間
利
用
感
恩
節
週
末
，
應
美
國
同
學
心

會
邀
請
，
訪
唔
紐
約
、
華
府
諸
地
校
友
，
以
諮
…

詢
聯
繫
母
技
教
務
方
針
，
僕
僕
風
塵
，
奔
波
三

天
。
十
二
月
中
叉
將
利
用
耶
誕
假
期
二
週
，
飛

來
臺
灣
，
料
理
校
務
，
年
底
返
同
加
拿
大
，
明

夏
六
月
再
來
。

.
本
會
歲
末
在
花
園
新
城
舉
辦
同
學
聯
誼
，

特
邀
請
其
出
席
致
詞
，
報
告
校
務
，
與
大
家
見

面
云
。

j
j

A
D
H
E
A
P

電住

話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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訢
臺
啟
貳
干
-
厄

母
校
校
訊


六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七
日
上
午
監
察
院
劉
委
員
延
濤
、
楊
奏
員
胎
達
由
司
馬
參
事
融
編
與
溫
秘
書
松
康

陪
同
來
校
作
年
度
考
察
，
由
郭
代
院
長
、
三
長
、
各
系
主
任
及
會
計
、
人
事
兩
主
任
接
待
提
舉
行
簡
報
。

事
後
並
視
察
圖
書
鈞
、
計
算
機
中
心
、
實
驗
結
及
研
究
工
場
等
教
育
設
施
，
劉
楊
兩
秀
員
對
本
校
以
下
各

熙
印
象
極
為
深
刻
投
備
致
讚
許
。

一
、
本
校
教
員
人
數
約
為
學
生
人
數
之
十
分
之
一
，
而
兼
仟
教
員
僅
佔
全
人
數
七
分
之
一
。
此
三
項

比
率
在
國
內
各
大
學
中
極
為
少
見
。

二
、
教
員
平
均
年
齡
僅
三
十
四
歲
，
學
識
極
新
，
辨
事
富
朝
氣
，
有
耐
力
，
能
告
幹
。

三
、
圖
書
館
定
期
刊
物
數
量
之
充
足
，
書
店
之
開
架
，
開
放
時
間
之
長
，
能
移
容
納
閱
讀
人
數
之
眾

，
對
於
師
生
極
有
幫
助
。

四
、
畢
業
學
生
出
路
極
佳
，
足
見
辦
學
務
求
實
際
，
訓
練
人
材
均
為
國
內
工
程
界
所
迫
切
需
要
者
。

五
、
從
事
研
究
之
各
項
計
剖
，
均
為
目
前
國
內
電
子
工
業
所
急
需
解
決
之
問
題
，
對
於
國
家
經
濟
建

設
，
貢
獻
很
大
。

最
後
兩
委
員
面
允
將
本
校
之
困
難
情
形
及
建
議
事
項
特
送
有
關
單
位
參
考
辦
理
。

清
高
拍
司
事
會
唱

新


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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